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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117号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9 月 6 日，《证券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你公司的报道《炼石有

色：把超级金属铼用好》，文章涉及部分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我部对

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于 2017年 9月 10日前就下列问题作出说

明，涉及信息披露的请及时进行公告，涉及不实报道的请及时进行澄

清： 

一、文章提到“9月 4日，炼石有色(000697)发现超级金属铼的

消息震动资本市场。”请你公司核实上述事项是否属实，如属实，请

补充履行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核实公司是否存在透露、泄漏

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补充披露你公司就超级金属铼进行的矿产勘

探活动，以及相关的勘探支出情况，包括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以

及超级金属铼矿产资源储量情况，并核实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

的规定在定期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文章提到“炼石有色董秘办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目前

公司已经具备了生产单晶叶片的能力，但是目前还未接到订单。作为

国内生产航空零部件的技术领先企业，公司有实力、有技术、有设备，

能够更好地为国内航天发动机行业服务。另外，成都航宇叶片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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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保密认证，取得三级保密资质。多家客户的认证正在进行中，与

客户的合同谈判也正在进行中。”请你公司核实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如属实，请补充披露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审议程序的履行情

况，是否存在透露、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并核实公司与客户

的合同谈判是否已经签署协议，若有，请及时披露相关合作协议的主

要内容、对公司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 

三、9月 4日，你公司股票涨停，9月 6日，你公司股票达到异

常波动标准，请核实《炼石有色：把超级金属铼用好》报道中的相关

事项，进一步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并请你公司

自查本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地点、人员（公司员工和媒体人员）

和过程，核实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违反

《股票上市规则》第 2.1条、第 2.14条，以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5.1.5条、第 5.1.9条、第 5.1.10条、第 5.1.12条、第 5.1.14

条、第 5.1.15条、第 5.1.16条和第 5.1.18条规定的情形。我部提醒你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

得先于指定媒体，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之前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

问等任何其他方式透露、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你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并促使公司遵守前述规定。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

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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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部 

2017年 9月 6日 

 

 

 

 

 

 

 

 

 

 

 

 

 

 

 

 

 

 


